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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

開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健康食品管理法增訂第

二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

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十二條條文

修正草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病人自

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提出法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

予指教： 

壹、 背景說明： 

因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有關修正成年年齡由二十歲降為十八

歲，本部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

正草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

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人

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人體生

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同步配合修正成年定義。 

貳、 行政院提案版本重點：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

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

條文修正草案」、「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

修正草案」、「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

正草案」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修

正重點如下：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

草案」：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

有關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之年齡限制，由「應年滿

二十歲」修正為「應為成年」，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

接軌。 

(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特

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十二條有關創業貸款補助申

請年齡規定，由「應年滿二十歲」修正為「應為成年」，

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配合民法成



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法第二條修正草案，

修正本法有關眷屬用詞之定義，將所定「未滿二十歲」

修正為「未成年」及「年滿二十歲」修正為「成年」。 

(四)「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

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十五條之一修正草

案，因醫療必要性、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

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得予採檢之規

定，將「未滿二十歲」修正為「未成年」，俾與民法成

年年齡修正接軌。 

(五)「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並擬自一

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爰擬具本條例第八條、第二

十五條修正草案，修正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

內親屬之捐贈者，為十八歲以上之人，並自一百十二

年一月一日施行，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六)「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為

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

六條修正草案，將生物檢體之採集參與者「須年滿二

十歲，並為有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應為有行為能

力之成年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七)「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法第

十條、第十九條修正草案，將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

代理人應為「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

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

接軌。 

(八)「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為配合民

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五條修

正草案，將得預立第四條意願書之人為「二十歲以上

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

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參、 委員提案版本之回應意見 

一、 陳委員瑩等 17 人及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 等 17 人擬

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陳委

員之提案修正重點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第三款之文字，使保險對象於離島及原住民地區

就醫時，免予自行負擔費用；鄭委員之提案修正重點為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使原住

民、身心障礙者就醫及保險對象於離島或原住民族地區

就醫時，免自行負擔費用。 

本部意見： 



(一)全民健保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部分醫療費用(下稱部

分負擔)之規定係為促進醫療資源合理使用，避免道德

危害；但針對確有醫療需求之重大傷病就醫、分娩等

情形，或於醫療資源缺乏且交通不便之山地離島地區

就醫，始定有免除其部分負擔之規定。 

(二)鄭委員提案中，新增具原住民、身心障礙者身分即免

除部分負擔之規定，應屬對於特殊族群福利照顧之考

量，不宜於健保法中訂定，宜由各該主管機關基於政

策考量予以補助及訂定相關法規予以規定。 

(三)陳委員及鄭委員提案中，均新增於原住民族地區就醫

為免除部分負擔之情形，惟查原住民族地區包含 30 個

山地原住民鄉、25 個平地原住民鄉，其被認定為原住

民地區乃係基於其為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歷

史淵源及文化特色之地區，與醫療資源多寡無必然關

聯。 

(四)二代健保修法時，考量部分區域醫療資源不足、就醫

不便，增定全民健保醫療資源缺乏地區（下稱醫缺地

區）得減免門、急診及居家照護部分負擔之規定；嗣

於 107 年底，對於大院委員關切前揭醫療資源缺乏地

區應具備條件訂定之妥適性，本部經檢討後，於原定

「每位登記執業醫師所服務之戶籍人數（下稱醫人

比），超過 4,300 人之鄉、鎮、市、區」、「其他特殊情



形，經保險人認定，陳報主管機關專案核定之鄉、鎮、

市、區」外，增列「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

五分之一之鄉、鎮、市、區」為醫缺地區之條件。以

109 年為例，保險人計公告 73 個鄉、鎮、市、區為醫

缺地區，於當地就醫均予減免 20%之部分負擔；餘花

蓮市等 6 個原住民族地區雖未被涵蓋於醫缺地區，觀

其地理位置及醫療資源，尚非就醫不便鄉鎮；另外，

醫人比超過 2,600 人之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保險

人均以方案方式徵求醫療機構進行巡迴醫療，其實施

之鄉、鎮達 128 個。是以，對於保險對象於健保資源

不足地區就醫之特殊考量，應可尚稱合理周妥。 

(五)為避免擴大免除保險對象就醫部分負擔之範圍，削弱

防止道德危害之功效、不利於分級醫療推動，且考量

提案中增列之規定，非屬保險對象確有醫療需要而不

致產生道德風險之情形，其增列地區亦與醫療資源缺

乏並無必然關聯，故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二、 林委員岱樺等 16 人擬具「健康食品管理法增訂第二

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修正重點為增訂違反健康食品

管理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至二十萬元

罰鍰，以落實加強健康食品之管理及監督。 

本部意見： 



(一)對於委員提案強化主管機關執法依據，維護國民健康

之良善美意，至表認同。 

(二)據委員提案條文，針對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第六條第

二項規定，標示或廣告特定保健功效者，係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惟依現行查緝違法標

示或廣告之實務，該等違規案件屢見不鮮，影響民眾

健康及財產權益甚鉅。 

(三)為考量國民健康權及財產權之維護，爰對委員提案意

旨敬表認同，惟建議就違反該規範者，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以達遏阻違法之效果。 

三、 溫委員玉霞等 21 人及謝委員衣鳯、楊委員瓊瓔等 18

人分別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

修正草案」，修正重點為有鑑於我國民法擬將成年之年

齡由年滿二十歲下修至年滿十八歲，爰提案將居家式托

育服務提供者之年齡，由年滿二十歲一併修正降為年滿

十八歲。另黃委員世杰等 18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修正重點為為擴

大幼托服務量能，妥善利用我國托育服務人員能量，及

鼓勵更多年滿十八歲且完成相關訓練者共同來投入居

家式托育之服務，爰提案將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應年

滿「二十歲」下修至「十八歲」。 



本部意見：同意委員修法意見，惟建議以「成年」文字，

爾後即可因應民法修正成年之定義併同適用，毋須再次

修正條文。 

四、 謝委員衣鳯、楊委員瓊瓔等 18 人擬具「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為認為十

八歲之青年，已能行使公投權，且在刑法上負完全行為

責任，並有服兵役之義務，所以目前民法成年為二十歲，

顯然違背國際潮流，不符合實際社會現象和生活需要，

將修法降為十八歲，爰提案將得申請創業貸款補助年齡

應年滿「二十歲」下修至「十八歲」。 

本部意見：同意委員修法意見，惟建議以「成年」文字，

爾後即可因應民法修正成年之定義併同適用，毋須再次

修正條文。 

五、 謝委員衣鳯等 17 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條條

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修正，將

成年二十歲修正為十八歲。 

本部意見： 

(一)謝委員及行政院均係考量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

為十八歲，爰修正本法第二條中有關眷屬用詞之定義，

行政院版將「未滿二十歲」修正為「未成年」及「年

滿二十歲」修正為「成年」，謝委員版本係將成年二十



歲修正為十八歲。 

(二)惟考量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一案尚未通過，且為避免未

來若民法成年年齡變動時本法即須配合修正，建議採

行政院版本，請大院委員支持。 

六、 謝委員衣鳯等 18 人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

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修正，

將預立意願書之成年二十歲修正為十八歲。 

本部意見：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修正，本修正案應有其

必要，惟為使本修正案可逕予適用民法修正案之施行日

期，以保障人民權益，建議將「十八歲以上具完全行為

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 

肆、 結語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與監督，完成多項法律案，對業

務之推動，有極大之助益，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位委員繼續予

以支持。 

 


